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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6946

聯絡人：王慧茹

電　話：(02)77365944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4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臺人(一)字第10000619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現職教師於同校擔任不同教育階段別之教師，貴府為

因應少子化減班需列管缺額，得否不同意轉任一案，復如

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0年4月13日府教學字第1000047180號函。

二、查本部96年6月13日台人（一）字第0960090302號書函有

關限制國小特教教師於原服務學校轉任一般教師是否適法

可行之疑義一案如下：「依本部87年7月23日台(87)人(一)

字第87064484號書函略為，教師若確具普通班教師資格，

擬以同校啟智班教師身分轉任，居於學校整體考量，得由

學校自行審酌，是否以同校教師身分先予以轉任調動後，

所遺缺額再行辦理公開甄選，考量結果若擬由教師逕予轉

任，仍應依規定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。爰此，本案宜

由學校經整體考量後自行審酌辦理。」。

三、次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2點第1項

規定：「各級學校暨具獨立編制之附設進修學校，教師職

務出缺，除依規定分發、介聘或列入超額精簡、因應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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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保留名額及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可保留名額外，

其餘缺額應依規定辦理公開甄選。」。

四、按同校教師轉任不同教育階段別或類科別教師，係以該校

尚有可提供轉任之缺額為前提，倘教師職務出缺，而有依

規定分發（公費生）、介聘或列入超額精簡、因應課程調

整保留名額及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保留名額之情形，

該缺額自無法再由同校教師轉任；至學校於上開情形外仍

有教師缺額時，則宜由學校經整體考量後自行審酌是否同

意由同校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轉任。

正本：新竹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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